新兴县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整县推进项目

管理与资金使用细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和加强新兴县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整县推进项目（以下简称项目）管理，落实属地监管职责，强化中央预算内投资补助资金分配、使用过程的日常监督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意见》（国办发〔2017〕48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农业部办公厅关于整县推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工作的通知》（发改办农经〔2017〕1352号）、《农业部 环境保护部关于印发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工作考核办法（试行）的通知》（农牧发〔2018〕4号）、《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工作方案的通知》（粤办函〔2017〕735号）、《关于印发广东省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工作考核办法（试行）的通知》（粤农〔2018〕160号）、《云浮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云浮市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工作方案的通知》（云府办函〔2018〕49号）等文件精神和相关规定，结合我县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实际，制订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所称中央预算内投资补助资金是指中央划拨至新兴县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整县推进项目建设的财政资金（以下简称中央财政资金），剩余资金额度为1370.10万元。

第三条  中央财政资金管理应遵循“依法拨付、规范管理，严格审批、权责明确，科学论证、绩效优先，公平公开、强化监督”的原则。

第二章  职责分工

第四条  按照“职责明晰、权责匹配、全程监督、失责追究”和“谁批准、谁监管，谁使用、谁负责”的原则，明确责任划分，健全责任体系。

（一）县政府作为责任主体，负责本辖区项目建设统筹推进、组织管理以及项目实施方案的审批和监督管理工作。

（二）县农业农村部门负责编制项目实施方案，拟定项目申报条件、受理审核、组织评审、组织实施、监督管理、验收考核、绩效评价、资料归档等具体工作，对发现的问题及时制定整改措施并督促落实，并做好组织协调工作。

（三）县财政部门负责对中央财政资金使用进行日常监督，强化对资金使用管理工作的督促指导，组织对中央财政资金使用开展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价。

（四）县审计部门做好对项目和资金的监督检查工作，负责对中央财政资金的分配管理和使用情况进行审计监督。

（五）其他有关部门根据需要积极配合及参与项目的监督管理、指导服务等工作。

第五条  项目实施主体实行项目法人负责制，由项目负责人对项目的策划、筹建、建设实施全过程的管理，承担工程建设的标书、合同、投资、工期和质量管理等责任。

实施主体须遵守项目建设相关要求，严格按照批准的实施方案申报实施，申报材料必须设置定性或定量的绩效指标，以反映中央财政资金预期的使用效益，接受有关部门督促指导，确保项目建设进度和质量，按时完成建设任务，确保项目尽早发挥效益。

实施主体须做好项目建设过程中材料总结、绩效自评和归档备案等工作，定期向管理部门提交建设进度及资金使用情况等材料。

第三章  资金使用范围与要求

第六条  中央投资重点支持内容包括畜禽粪污收集、贮存、处理、利用等环节的基础设施建设。根据现有基础条件，按照“填平补齐”的原则确定项目建设内容：

规模化畜禽养殖场粪污处理资源化利用设备设施。主要针对粪污全量收集还田利用、固体粪便堆肥利用、异位发酵床、粪便垫料回用、污水肥料化利用、污水达标排放等处理模式，支持养殖场建设储粪场、污水贮存池等粪便贮存设施，建设厌氧发酵池、氧化塘、污水深度处理、堆肥发酵等设施。二是粪污处理配套设施改造升级。主要支持与粪污处理利用相关的场区养殖设施设备，以及提升养殖标准化水平的配套设施设备建设，重点改进节水设备，建设雨污分流、暗沟布设的污水收集系统和漏缝地板、自动刮粪板等清粪设施，配备固液分离机等设备。

第七条  中央财政资金不得用于建设楼堂馆所，不得用于征用土地扶持，不得用于企业经营性开支（包括但不限于日常成本费用开支、职工薪酬及社会保险费用、临时人员劳务费用、非正常成本费用开支）及债务等一般性支出。

第八条  建设资金应建立专账，必须用于县农业农村部门批复的建设内容，不得擅自改变项目建设内容和资金使用方案。因客观原因确需调整变更项目建设内容的，必须按项目申报渠道上报县农业农村部门核准。

第九条  支持主体。中央预算内投资重点支持规模养殖场（户）。

第十条  中央财政资金的使用方式按照“先建后补”的方式确定，采取国库集中支付方式进行补助。

第四章  建设目标与内容

第十一条  建设目标。通过项目建设，2023年12月底前完成各类畜禽养殖场设施改造，粪污处理体系基本完善，种养循环机制基本建立，实现粪污资源化利用率提高，粪污资源化利用水平进一步提升，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的长效机制进一步完善，全县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80%以上，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维持100%，形成产业布局绿色生态、资源利用高效、生产全程清洁、产品质量安全、环境持续优化的现代畜牧业发展格局。

第十二条  项目扶持对象、扶持建设内容和扶持标准如下：

1.扶持对象：（1）在新兴县域不在禁养区范围内的规模养殖场。（2）规模养殖场是指：生猪年出栏≥500头；奶牛存栏≥100头；肉牛年出栏≥100头；羊年出栏≥500只；蛋鸡存栏≥10000只；肉鸡年出栏≥40000只。（3）项目承担单位在项目建设完成后，需积极帮扶所属镇范围内的畜禽养殖户做好粪污资源化利用工作并起到示范带动作用。

2.建设内容和扶持重点：配套建设必要的粪污收集、贮存、处理和利用的设施设备，重点支持节水式饮水设备、粪沟改造（漏缝板、刮板清粪系统）、雨污分流管网铺设改造、固液分离设施、沼气池、厌氧发酵池、生态净化池、农加堆肥沤池、沉淀池、氧化塘、沼液储存池、干粪棚、生态发酵床、有机肥制作加工及其它附属设施等工程。建设项目畜禽粪污处理技术路线清晰，设计科学合理、规范、系统，设施建设规范并符合相关要求，畜禽粪污处理能力与其养殖规模相匹配，投产后运行稳定，实现粪污全部收集、处理和利用，资源化利用台账记载齐全，可查询、可追溯，项目建设完成后办理相关环评手续。

3.扶持标准：规模养殖场粪污资源化利用工程实施“一场一策”，根据实施单位养殖规模和污染防治需要，建设相应的粪污处理和资源化利用设施，单个项目扶持资金不超过项目建设投资的50%，单个项目扶持资金最高不超过100万元。根据实际情况对需要审计的项目，聘请第三方服务机构进行审定。

第五章  项目审批与资金管理

第十三条  项目实施主体在有关部门的指导下，按照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的原则，编制项目申报书，细化建设内容和投资估算，按程序向县农业农村部门申报，县农业农村部门组织专家评审申报材料和遴选实施主体。

第十四条  确定实施主体后，由县农业农村局汇总编制实施方案，按程序上报县政府，经审批通过后由县农业农村部门报省农业农村厅备案。

第十五条 实施主体申请项目的中央财政资金经县农业农村部门批准后，县财政部门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有关规定，将中央财政资金拨付给实施主体。

第十六条  县农业农村部门对中央财政资金拨付的及时性和实施主体使用资金补助项目的真实性、合法性、合规性和可行性进行跟踪监管，掌握使用进度，实行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监督管理和建设指导：

（一）项目建设前，实施主体向责任单位按申报指南要求提交项目建设申报材料，县农业农村部门组织专家对申报材料进行评审和遴选，确定具体的实施主体。

（二）项目建设过程中，实施主体严格按照申报书所申报内容和投资开展项目建设，不得随意改变建设内容和资金用途，接受相关监管部门的监督管理。

（三）项目建设完成后，实施主体应将建设过程中的工程预算书、设备购置合同、发票、建设过程中的照片等相关材料整理分类，向县农业农村局提出验收申请，由县农业农村局牵头组织专家进行评审验收。

（四）对符合要求的项目承担单位经评审验收合格后进行项目建设总结，将相关材料存档和备案。对验收不通过的项目，给予1个月的时间整改，最多不超过3个月，重新验收合格后进行资料存档备案；超过3个月不合格的追回项目中央财政资金。

第十七条  各实施主体建设内容审批确定后，除涉及保密要求外，应按规定在政府门户网站上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7天。公示内容包括实施主体名称、实施地点、建设内容、资金规模、预期目标、实施主体及责任人、举报电话等，并保留文字、影像等资料备查，接受社会监督。

第十八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关于贯彻落实<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有关事宜的通知》（粤发改稽察〔2018〕266号）等相关规定进行项目招投标事宜。

第六章  监督管理和绩效评价

第十九条  各实施主体自觉接受相关部门监督，项目建设后要及时将项目建设及资金使用情况形成书面材料按要求报县农业农村部门备案和申请验收。

第二十条  按照县政府审批通过的实施方案，各实施主体自行承担资金使用管理的相关责任，县农业农村等部门负责落实监管责任，负责对项目建设资金使用情况进行跟踪监管，加强资金支出进度和绩效目标实现程度‘双监控’，掌握使用进度，开展督导检查和实地核查，及时防偏纠偏。

第二十一条  县农业农村部门依照绩效目标在实施期支的对项目建设与运行情况组织实施主体进行自评，采取书面和现场相结合的绩效评价方式，对单位自评情况进行汇总并核查，形成书面报告，按程序上报县政府、上级部门，并报县财政部门备案。绩效评价结果作为资金安排和政策项目调整的重要依据，对绩效目标严重偏离预期目标或重点绩效评价结果等级为‘差’的资金，应当及时核减或取销。
。

第二十二条  对于项目实施主体挤占、截留、挪用中央财政资金等违法违纪行为，按程序取消其项目建设资格，收回该项目的中央财政资金，并在全县通报，且3年内不得安排其承建农业建设项目。

第二十三条  项目建设责任主体及相关部门，相关人员必须各司其职、各尽所责，因未认真履行职责造成影响项目建设或中央财政资金出现重大管理问题的，依照有关规定予以责任追究，对涉嫌犯罪的，依法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四条  本细则由县农业农村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五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执行，有效期为3年。后续将结合我县具体情况以及国家政策制定情况动态调整。
